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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五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

８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６

名，公司董事秦本军先生因公出差未

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姚新德先生代为出席并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事陈建飞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

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辛宁女士代为出席并参与表决。 公司

３

名监事会成员、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副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姚新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廖靖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孙步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杨晓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５．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７．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换届选举，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

７

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其中，

３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将由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现任董事长秦本军先生、董事罗华阳先生未提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成员将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公司将在第三届董事会选举新一任董事长后，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等相关手续。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针对上述董事会换届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在履职期间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勤勉尽责，现因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及公司运作的需要。

经公司股东推荐，董事会审议，提名姚新德先生、廖靖军先生、孙步祥先生、杨晓涛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审议，提名刘红玉女士、杨建军先生、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基础上进行

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书面同意。

经审阅上述

７

位董事候选人的履历及提交的文件资料， 我们认为

７

名董事候选人符合上市公司董

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未发现其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且期限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均

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资格和能力。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基于以上审查结果，我们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将其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８．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

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

亿元对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因该子公司为公

司全资控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增资事宜。

详细内容见当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

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９．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保障原料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公司决定拟由全资

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向桂林银行申请变更授信方式：将原

６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变

更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授信（其中

３０％

的保证金）及

４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共计

５

，

９６０

（

＝２８００＊７０％＋４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至该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

后

２

年止。

详细内容见当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对外担保公告》。

１０．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信托机构申请借款的预案》；该预案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拓展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资金需求，公司决定向信托

机构申请借款不超过

１．５

亿元，借款期限为

１

年。 同时，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先生为帮助公

司发展，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为公司本次借款提供全额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本次信托借款相关的协议及文件。

公司将在与信托机构签订借款协议和股东完成股权质押登记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的发布。

１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预案》；该预案尚

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情况，董事会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涉及董事会成员人

数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具体修订情况附

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情况及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

董事会成员人数及战略委员会相关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３．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建立

＜

重大资金往来控制制度

＞

的议案》；该

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的议案》；

该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

的议

案》；修订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当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独立意见；

３．

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１：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姚新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在读研究生。 姚新德先生为兴安县政协

委员。 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桂林德鸿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姚新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

，

６１１

，

６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０％

，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步祥，中国国籍，拥有日本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博士，先后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中

山医科大学、日本国立公众研究院，并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共同研究。 孙步祥先生为美

国癌症学会会员、日本癌症学会会员、日本毒理学会会员、日本药理学会会员、福建中医学院名誉教

授。 现任本公司董事、研发总监，广州阿明诺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孙步祥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廖靖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博士。

历任美国宝洁公司研发部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化工部销售高级经理、亚洲食品饮料特许经营主管，本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桂林罗汉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廖靖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晓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大学学历、农学及农业经济管理双学

历，农艺师，获得过“广西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副总

经理，为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桂林君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袭汇房地产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桂林大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桂林君沣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晓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红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曾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广西优秀注册会计师”称号。 历任广西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部副主任、主任。 现任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 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刘红玉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

学士学位，曾在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工作，现执业于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杨建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若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曾任冶金部地球物理勘察院助理工程师、有色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工程师、矿产地质

研究院塑胶制品厂厂长、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培训中心主任、国际教育系主任。 现任桂林理工大学

证券研究所所长、桂林理工大学

ＭＢ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索芙特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

资格证书。

王若晨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２：《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修订董事会构成相关条款

原章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董事会暂不设

职工代表董事。

修订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董事会暂不设职工代表董

事。

二、修订专门委员会相关条款

（

１

）原章程：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

门委员会，协助董事会行使其职权。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

人士。

修订为：

第一百二十六条 董事会设立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协助董事会行使其职权。 董

事会可以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其他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

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

（

２

）删除第一百二十七条，其后条目依次往前顺延。

原章程：

第一百二十七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

建议。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提名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红玉女士、杨建军

先生、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

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

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

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

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交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

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提名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刘红玉 ，作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生物”或“该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莱茵生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莱茵生物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莱茵生物连续任职六

年以上。

刘红玉（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

交所的处分。 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刘红玉

日 期：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杨建军 ，作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生物”或“该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莱茵生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莱茵生物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莱茵生物连续任职六

年以上。

杨建军（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

交所的处分。 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建军

日 期：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王若晨 ，作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生物”或“该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莱茵生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

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莱茵生物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莱茵生物连续任职六

年以上。

王若晨（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

交所的处分。 深交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若晨

日 期：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红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曾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度广西优秀注册会计师”称号。历任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部副主任、主任。 现任广西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 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

刘红玉女士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杨建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法学学

士学位，曾在广西同盛吉成律师事务所工作，现执业于广西理邦律师事务所，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杨建军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王若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 曾任冶金部地球物理勘察院助理工程师、有色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工程师、矿产地质研究

院塑胶制品厂厂长、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培训中心主任、国际教育系主任。 现任桂林理工大学证券研

究所所长、桂林理工大学

ＭＢＡ

教育中心副主任，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索芙特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若晨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预案》，公司拟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

亿元对

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因该子公司为公司全资控股，故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增资事宜。该预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二）增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投资”）

住所：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秦本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市场、公路、城建、制造业、矿业、资产管理业、物业服务业、宾馆、医院、学校、旅

游景区、企业项目、园林项目的投资。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三）增资公司经营情况

莱茵投资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注册成立后，已在桂林市临桂新区防洪排涝及湖塘水系工程

ＢＴ

融资项目（以

下简称“

ＢＴ

项目”）中中标，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四）莱茵投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末

总资产

９９

，

８０６

，

７９０．６２ ９９

，

４４９

，

５３２．７６

负债总额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

，

８００．００

净资产

９９

，

７０６

，

７９０．６２ ９９

，

３３２

，

３７２．７６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９３

，

２０９．３８ －３７４

，

０５７．８６

（五）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此次增资前后莱茵投资的股权结构没有变化，均为公司全资控股。

三、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增资的目的

此次增资后，莱茵投资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３

亿元，此次增资有助于满足莱茵投资的项目资金需

求，提升莱茵投资项目运营能力。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资金财务风险：若莱茵投资在后续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筹措、信贷政策、以及融资渠道的通畅程

度的变化将使公司承担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

２

）

ＢＴ

项目合同尚未正式签订：目前，莱茵投资与相关利益方正在就

ＢＴ

项目合同进行谈判，尚未签

订正式的项目合同。

（

３

）盈利能力风险：公司

ＢＴ

项目系采用“建设

－

移交”模式，能否及时回款和实现预期效益存在不确

定性。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金额较大，为公司自筹资金，公司承担着相应的机会成本和财务成本。 公司将根据莱茵投

资项目运营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公司与桂林银行签署的

《保证合同》生效。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案》：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技术”）向桂林银行（原桂林市

商业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６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３

年，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为其中的

３

，

４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该项贷款已全部还清。

现根据公司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保障原料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公司决定拟由莱茵

技术向桂林银行申请变更授信方式： 将原

６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变更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授

信（其中

３０％

的保证金）及

４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共计

５

，

９６０

（

＝２８００＊７０％＋４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至该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

２

年止。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本公司与

桂林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才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点：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西城南路

法定代表人：秦本军

注册资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植物提取物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甜菊糖甙、罗汉果甙）研发、生产及销售，农

副土特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自营进出口。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末

资产总额

２１４

，

２８４

，

２０６．７１ ２１３

，

０７６

，

６７７．０２

负债总额

６８

，

８４７

，

９２０．１０ ７１

，

２４７

，

０６８．３０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２

，

６７２

，

９２０．１０ ５

，

０７２

，

０６８．３０

或有事项总额

１５３

，

３０９

，

８９４．４０ １５３

，

３０９

，

８９４．４０

其中

：

担保

０．００ ０．００

抵押

１５３

，

３０９

，

８９４．４０ １５３

，

３０９

，

８９４．４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４５

，

４３６

，

２８６．６１ １４１

，

８２９

，

６０８．７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２４

，

２００

，

４６４．８２ ３

，

９４２

，

２６９．１０

利润总额

－６

，

９６６

，

０２２．７８ －３

，

６０６

，

６７７．８９

净利润

－６

，

９６６

，

０２２．７８ －３

，

６０６

，

６７７．８９

最新的信用等级

Ａ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期 限：上述债务诉讼时效届满之日后

２

年止

金 额：

５

，

９６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为保障原料采购等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莱茵技术向桂林银行申请

变更授信方式： 将原

６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变更为

２

，

８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授信 （其中

３０％

的保证

金）及

４

，

０００

万元可循环贷款授信，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将有助于及时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向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

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１１

，

９６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５２．７２％

，目前实际执行的担

保金额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２６．４５％

。

公司无逾期担保，控股子公司未发生任何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一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４．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５．

会议地点：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提名姚新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提名廖靖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提名孙步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提名杨晓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提名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提名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提名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向信托机构申请借款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

１３．

审议《关于提名李元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４．

审议《关于提名唐友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规定，上述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议案

１－

４

）、独立董事（议案

５－７

）和监事（议案

１２

、

１３

）候选人的议案分别实行累积投票制。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人：罗华阳、唐春龙

电话：

０７７３－３５６８８００

、

０７７３－３５６８８１７

传真：

０７７３－３５６８８７２

地址：桂林市临桂县临桂镇秧塘工业园

邮编：

５４１１００

２．

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行使表决权。

１．

审议《关于提名姚新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２．

审议《关于提名廖靖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提名孙步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４．

审议《关于提名杨晓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５．

审议《关于提名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６．

审议《关于提名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７．

审议《关于提名王若晨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８．

审议《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９．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向信托机构申请借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１．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３．

审议《关于提名李元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１４．

审议《关于提名唐友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

○

一一年度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应到职工代表

１５

人，实到

１５

人，会议由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晓涛先生

主持。 会议专题审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经与会代表充分讨论表决后，形成决

议如下：

一致推选李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精细化工专业，大学本

科，

２００１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开发部经理。

李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 �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五楼会

议室召开。应亲自出席监事

３

人，实亲自出席监事

３

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蒋志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元元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预案》；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唐友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预案》。 简历附后，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具有提名权的股东秦本军先生、姚新德先生分别提名李元元先生、唐友铖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以上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２

次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如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李元元先生、唐友铖先生将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杰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 （简历附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元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４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硕

士学位。 曾任职于北京盈信阳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投资部经理、总经理助

理，现任公司物资部经理。

李元元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唐友铖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６

年。 毕业于广西经济学院，大专学历，注

册咨询师（投资），高级建设项目管理师，中级经济师。曾任公司投资部副经理，贺州本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唐友铖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李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精细化工专业，大学本

科，

２００１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开发部经理。

李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新股完

成后，就变更注册资本事宜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银监会”）提出了申请，并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准。 近日，本公司完成了注册

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变

更为人民币

２

，

８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元。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２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

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对外投资意向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

在上述公告第四段中，由于工作疏忽，误将协议双方的简称“甲方”和“乙方”错置，公司应为乙

方，宜丰县人民政府应为甲方，现将第四段内容更正如下：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宜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就江西省宜丰县

花桥乡白市村含锂瓷土矿资源的开发及综合利用项目的合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以兹共同遵

照履行。 《合作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除以上内容需更正以外，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方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４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信实”）以现金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对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天创”）增资暨关联交易于近日实施完成，公司已收到江苏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增资暨关联交易详情请参阅本公司 “临

２０１０－９２

”、“临

２０１０－９３

”号公告）

交易完成后，金泰天创注册资本变更为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珠海信实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持有股权比例为

４０％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７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以书面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行政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

事审议并逐项书面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新制定的 《对外报送信息管理制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１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股权

激励计划事宜，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为避免对

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５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高新投”）和山东鲁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鲁信投管”），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的方式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新北洋”） 股份

６０１．３９

万股，回笼资金

１３

，

６７７．３４

万元。 本次减持后，鲁信投管不再持有新北洋股份，高新

投还持有新北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１７０．４６

万股，占其总股本的

１０．５７％

。

通过上述交易，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１０

，

８９８．８９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２４．９６％

。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８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弥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弥宗先生鉴于个人年龄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亦不在公司继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王弥宗先生的辞职请求，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戴廷轩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王弥宗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１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接到控股股东武

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通知，称其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５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润发集团”）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１

、增持人：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郁全

和、郁霞秋、邱其琴、黄忠和）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

市场情况，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１％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３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

４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润发集团增持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 平均价格

１３．２４

元

／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０７６％

。本次增持前，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５０

，

９４３

，

７５０

股股份，合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３８．５９４％

。上述增持后，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５１

，

０４３

，

７５０

股

股份，合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８．６７０％

。

５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６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 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１％

的股

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７

、其它说明：

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

继续关注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递送、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出席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会议由包文东董事

长主持。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议案表决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信息披露工作自查情况及整改措施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聘任黄艾农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黄艾农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黄艾农先生简历见“附件”。

黄艾农先生的通讯方式为：

通讯地址 昆明市人民中路都市名园

Ａ

座

６

层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６２９４６６

传真

０８７１－８２１３３０８

电子信箱

ｈｕａｎｇａｉｎｏｎｇ＠ｓｉｎｏ－ｇｅ．ｃｏｍ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附件：

黄艾农先生个人简历

黄艾农，男，出生于

１９４７

年

７

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云南白药公司（后改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会计、科长、副总会计

师、董事、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顾问、董事会秘书；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５

年在云南省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

评审委员会担任委员。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在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兼任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退休。

黄艾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